附件1
	長庚大學學生改過銷過申請單
申請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
	班級
	
	懲處事實

	學號
	
	1.處分種類：                  2.懲處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

3.懲處單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4.事由：

	姓名
	
	

	導師簽署(申誡及小過)
	
	系輔老師簽署(小過)
	

	申請審查

	輔導時程：    年  月  日 至    年  月  日
愛校服務時數：    小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核人簽章：

	愛校服務紀實

	日期
	起訖時間
	認證服務時數
	服務事項摘述
	輔導師長簽章

	
	
	  小時
	
	

	
	
	小時
	
	

	
	
	小時
	
	

	
	
	小時
	
	

	
	
	小時
	
	

	
	
	小時
	
	

	
	
	小時
	
	

	
	
	小時
	
	

	
	
	小時
	
	

	
	
	小時
	
	

	成效審查

	輔導時程行為查核
	1.□未犯校規
2.□觸犯校規
	審查結果
	管制辦理事項

	
	
	1. □同意銷過
2. □不同意銷過
	□陳學務長核定辦理銷過

	愛校服務時數
	小時
	3. 
	1. 

	審查意見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核人簽章：

	考核簽章
	學務長
	執行秘書
	生輔組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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